AP B R AE R T
114 B @ 3 % 705

B o 4 reRBamng s

P = O
AN 1: RN = I E W

L X ERF
B BRE AR TR AR R R

] 4

s w o

BAe A v ATE R A b g
ELI

- S BRI % TFIEH \Kﬁmﬁ’%’%’(ﬂ ¢ ’),@ﬁ;ﬂﬁ'—;aj A
FPERUETF MY o X MP Y LA F SR R A R F
ek o W NP EF2UERT L NP EF2E2 1P
Lo XF2P2ZFE O NTFLFEA O RAZAFTRY T
%iﬁ%ig¥§%§4%’%&&W,%ﬁwwﬁi%i
TLFH AR FREFIT MG 28 EiFy Lo 2
PRS2 MY o B XPUNIHMET NS
BOPRRATEARLEATEFE AR 2 AT
T A2 BEaF B A (BB 2 R03E B S 3 %2396
LA g FBR) o @ TH A a0 P2 $322F R T
FEA O GHETERIINREEFEANT b4 BT
Flamprhad 3 a0 28FAPALTHEEFHE A2
BLAR > RIZ=ERiE~ SR ERP - TP G L2028
¥R AR ZRTP I pRFEERAAEER
,’E:s o X > E %23221/';{7\/2{ ki/‘%’—% A (gr’u E’ifi EY /‘%L—;B-r A
%>’ﬁgavu—’ﬁ%%ﬁ&%)wuamx’%@UQS
ﬁiﬁiﬁlé%§*ﬁ¢L1 (;i*%LﬁS mm ¥ 223

7405 ~ 100 #

[E—y
o
W)
co
)
£

= =
}
[E—
o
)
)
)
NG
o
)
o
ol
o
&
=

\\\?{r T‘ﬁf\‘



Ji

=

.:\%%%qw“/ %¢Aaﬁﬁﬁmﬁ4A'%omm&1&

5’\‘
@%igféﬁﬁk’%U%i€%%+ﬁiﬁi%€“&
s 3

RZVHLGE R0 AR A g S R2PEL AR
P %fi@j:%’iiiiﬁ%;é v F R P % 3230F % 278 2. R
T E ﬁ*#ﬁﬁ'/‘/frml{/‘\lﬁ EE;%°

£ H o #Bﬂ’4 W114#97 1p 4 i PR ORISR F v 114
07962155 2k = @ F e &6 0 3 B A & hAp 4 E_ el
lﬁf%“ﬁ?%&%?ﬁ’mﬁﬁk&m%ﬁ‘ L5
“pEH A AL FRp o B M E R S

m

,,
pRA)

o o
gl

LERZ28V R 7 S ARA[PHA T & A w2 B
FEEEFEA R EDTESINVEFT AR
RiZEF2MIp-HEEREA 22 UFE 4 o I Bt Lk
TEMBCRALAEFEER  REFHEP > AR G &
BEFh A e o B2E07 2 5322 52T E T 2
ﬁJi%?41%%o{u,ﬁ&ggwé?¢$%mﬁﬂ
RS A RF R A 2B Bl A BE A
7%g4’#ﬁQSE”SMﬁ%inpxﬁ,z@ﬁ

AW E R FIDDESIERT TH 2 RERA RIS

ASCKRBEAZFT D FEFEP AR R F ik P2
F2OERIARTERRAAZH T 3 e | 0
PHPERERSBEOTFEA A ZH T 2 EE
AR RN R AFERARES TR A R 2
£ A EHEP AR HIE RS v B4 B RS 2
EQ?%?&\%é&iﬁi»ﬁ%@§m1w<&$é%
0Q2& & o3 F1U45HA TR 9 FR) P LA EFE AR
Bwis o B A w2 FEP R AR



23

FA L AR R 505
12

I

7

|

o

o

—_—

%24

I A

c

H

pa
ES
%

b

SERE

1
I+

e

23

RE > AR A FEP AR o
F

o 42
s \
AN
—
gtCs fre
i
Ante
S W
o
ST |
1< ;W H :
= has
o i
®oa
OB

k)
e
]l

% 175

o+
==

T»

o

AW &R A
R

e
& 2t
o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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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字第70號
聲  請  人  凱勝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正強  
代  理  人  蔡文玲律師
            江明洋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選派相對人雲林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清算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破產而解散者外，應行清算，公司法第24條定有明文。又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公司法第24條規定，亦為公司法第26條之1所明定。次按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不能依前項之規定定清算人時，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選派清算人，公司法第322條亦有明文。準此，公司必於全體董事不能擔任或公司章程未訂定或股東會未另選清算人時，法院始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選派清算人（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39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不能依公司法第322條規定定其清算人，係指董事客觀上不能擔任清算人而言，例如：董事因經濟犯罪而逃匿無蹤，至董事本身是否有擔任清算人之主觀意願，則非上開條文考量範圍內。即股份有限公司以全體董事為清算人係由法律所明定，自無須經各股東或董事同意。又公司法第322條之法定清算人（即以董事為清算人者），係當然就任，無需清算人為就任之承諾，即應以公司解散之日為清算人就任之日（經濟部81年8月27日商字第223740號、100年10月28日經商字第10002432050號函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持有相對人公司300,000股之股東，相對人於民國114年9月1日經臺中市政府廢止登記，未經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應以廢止登記時在任之董事即訴外人陳瑋仁為法定清算人，然陳瑋仁迄今未向法院聲報就任，亦未辦理清算事務，其主觀上不願意擔任清算人，客觀上亦有無法辦理清算事務之情形，使相對人迄今無法辦理清算程序，影響全體股東之權益，爰依公司法第323條第2項之規定，聲請為相對人法院選派清算人等語。
三、經查，相對人於114年9月1日經臺中市政府府授經登字第1140796215號廢止公司登記等情，有聲請人提出相對人經濟部工商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稽，是相對人依法應行清算程序。又相對人遭廢止登記時，董事為陳瑋仁，有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而經本院查詢相對人並無未向法院聲報另行選任清算人，則依公司法第322條第1項本文規定，應由原任董事之陳瑋仁擔任相對人之法定清算人。至聲請人主張董事陳瑋仁無意處理清算事務，然依前揭說明，主觀上有無擔任清算人意願乙事，並非公司法第322條第2項所規範「不能」定清算人之情形。是以，本件自無依公司法第322條第2項規定由本院選派清算人之必要，則聲請人聲請選任相對人之清算人，核與公司法第322條規定之要件不符，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四、依非訟事件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對於法院選派或解任公司清算人、檢查人之裁定，不得聲明不服。但法院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選派檢查人之裁定，不在此限。」，而所謂對於法院選派或解任公司清算人、檢查人之裁定，不得聲明不服，除對於法院准許選派或解任公司清算人、檢查人之裁定，不得聲明不服外，對於法院駁回聲請人聲請選派或解任公司清算人、檢查人之裁定，亦不得聲明不服（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字第144號裁定意旨參照），是本件聲請經本院駁回後，聲請人尚不得聲明不服，附此敘明。
五、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孫藝娜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依非訟事件法第175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資念婷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字第70號

聲  請  人  凱勝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正強  

代  理  人  蔡文玲律師

            江明洋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選派相對人雲林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清算人事件，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破產而解散者外，應行清算，公

    司法第24條定有明文。又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

    記者，準用公司法第24條規定，亦為公司法第26條之1所明

    定。次按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

    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不能依前項之規定

    定清算人時，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選派清算人，公

    司法第322條亦有明文。準此，公司必於全體董事不能擔任

    或公司章程未訂定或股東會未另選清算人時，法院始得因利

    害關係人之聲請選派清算人（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396

    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不能依公司法第322條規定定其

    清算人，係指董事客觀上不能擔任清算人而言，例如：董事

    因經濟犯罪而逃匿無蹤，至董事本身是否有擔任清算人之主

    觀意願，則非上開條文考量範圍內。即股份有限公司以全體

    董事為清算人係由法律所明定，自無須經各股東或董事同意

    。又公司法第322條之法定清算人（即以董事為清算人者）

    ，係當然就任，無需清算人為就任之承諾，即應以公司解散

    之日為清算人就任之日（經濟部81年8月27日商字第223740

    號、100年10月28日經商字第10002432050號函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持有相對人公司300,000股之股東

    ，相對人於民國114年9月1日經臺中市政府廢止登記，未經

    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應以廢止登記時在任之董事即訴外人陳

    瑋仁為法定清算人，然陳瑋仁迄今未向法院聲報就任，亦未

    辦理清算事務，其主觀上不願意擔任清算人，客觀上亦有無

    法辦理清算事務之情形，使相對人迄今無法辦理清算程序，

    影響全體股東之權益，爰依公司法第323條第2項之規定，聲

    請為相對人法院選派清算人等語。

三、經查，相對人於114年9月1日經臺中市政府府授經登字第114

    0796215號廢止公司登記等情，有聲請人提出相對人經濟部

    工商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稽，是相對人依法應行清算程序。

    又相對人遭廢止登記時，董事為陳瑋仁，有股份有限公司變

    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而經本院查詢相對人並無未向法院聲報

    另行選任清算人，則依公司法第322條第1項本文規定，應由

    原任董事之陳瑋仁擔任相對人之法定清算人。至聲請人主張

    董事陳瑋仁無意處理清算事務，然依前揭說明，主觀上有無

    擔任清算人意願乙事，並非公司法第322條第2項所規範「不

    能」定清算人之情形。是以，本件自無依公司法第322條第2

    項規定由本院選派清算人之必要，則聲請人聲請選任相對人

    之清算人，核與公司法第322條規定之要件不符，不應准許

    ，應予駁回。

四、依非訟事件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對於法院選派或解任公

    司清算人、檢查人之裁定，不得聲明不服。但法院依公司法

    第245條第1項規定選派檢查人之裁定，不在此限。」，而所

    謂對於法院選派或解任公司清算人、檢查人之裁定，不得聲

    明不服，除對於法院准許選派或解任公司清算人、檢查人之

    裁定，不得聲明不服外，對於法院駁回聲請人聲請選派或解

    任公司清算人、檢查人之裁定，亦不得聲明不服（最高法院

    92年度台抗字第144號裁定意旨參照），是本件聲請經本院

    駁回後，聲請人尚不得聲明不服，附此敘明。

五、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

    條、第78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孫藝娜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依非訟事件法第175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資念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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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破產而解散者外，應行清算，公司法第24條定有明文。又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公司法第24條規定，亦為公司法第26條之1所明定。次按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不能依前項之規定定清算人時，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選派清算人，公司法第322條亦有明文。準此，公司必於全體董事不能擔任或公司章程未訂定或股東會未另選清算人時，法院始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選派清算人（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39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不能依公司法第322條規定定其清算人，係指董事客觀上不能擔任清算人而言，例如：董事因經濟犯罪而逃匿無蹤，至董事本身是否有擔任清算人之主觀意願，則非上開條文考量範圍內。即股份有限公司以全體董事為清算人係由法律所明定，自無須經各股東或董事同意。又公司法第322條之法定清算人（即以董事為清算人者），係當然就任，無需清算人為就任之承諾，即應以公司解散之日為清算人就任之日（經濟部81年8月27日商字第223740號、100年10月28日經商字第10002432050號函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持有相對人公司300,000股之股東，相對人於民國114年9月1日經臺中市政府廢止登記，未經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應以廢止登記時在任之董事即訴外人陳瑋仁為法定清算人，然陳瑋仁迄今未向法院聲報就任，亦未辦理清算事務，其主觀上不願意擔任清算人，客觀上亦有無法辦理清算事務之情形，使相對人迄今無法辦理清算程序，影響全體股東之權益，爰依公司法第323條第2項之規定，聲請為相對人法院選派清算人等語。

三、經查，相對人於114年9月1日經臺中市政府府授經登字第1140796215號廢止公司登記等情，有聲請人提出相對人經濟部工商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稽，是相對人依法應行清算程序。又相對人遭廢止登記時，董事為陳瑋仁，有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而經本院查詢相對人並無未向法院聲報另行選任清算人，則依公司法第322條第1項本文規定，應由原任董事之陳瑋仁擔任相對人之法定清算人。至聲請人主張董事陳瑋仁無意處理清算事務，然依前揭說明，主觀上有無擔任清算人意願乙事，並非公司法第322條第2項所規範「不能」定清算人之情形。是以，本件自無依公司法第322條第2項規定由本院選派清算人之必要，則聲請人聲請選任相對人之清算人，核與公司法第322條規定之要件不符，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四、依非訟事件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對於法院選派或解任公司清算人、檢查人之裁定，不得聲明不服。但法院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選派檢查人之裁定，不在此限。」，而所謂對於法院選派或解任公司清算人、檢查人之裁定，不得聲明不服，除對於法院准許選派或解任公司清算人、檢查人之裁定，不得聲明不服外，對於法院駁回聲請人聲請選派或解任公司清算人、檢查人之裁定，亦不得聲明不服（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字第144號裁定意旨參照），是本件聲請經本院駁回後，聲請人尚不得聲明不服，附此敘明。

五、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孫藝娜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依非訟事件法第175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資念婷　　

　　　　  

　　

　

　　





